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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事项的监

管工作函》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亨通光电”）签订的《聘请律师协议》，

本所接受亨通光电的委托，指派司慧、万晓宇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对

亨通光电收到的上证公函[2022]2601号《关于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以下简称“《工作函》”）涉及的需要律师发表意见的

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工作函》涉及的需要律师发表意见的相关事项出具

核查意见如下：

一、请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公司股票回购成本及当前交易价格等说明此次

员工持股计划股票由公司零元转让的依据、主要考虑及其合理性，说明以零元

转让是否符合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中“盈

亏自负，风险自担”的基本原则，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请独立

董事发表意见，请律师事务所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由公司零元转让的依据、主要考虑及其合理

性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零元转让的依据

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1号》”）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对员工持股计划的

股份受让价格均未做出明确限制。公司董事会根据目前所处的行业发展情况、公

司经营情况、人才稳定性压力、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费用、拟参与对象资金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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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等多重考量因素后最终拟定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受让价格。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由公司零元转让的主要考虑及其合理性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是以促进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维护股东权益为根本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内在价值的认可，以及公司过往实施员工奖励

的经验总结和延续，并参考了相关政策和市场实践，通过综合考量公司当前面临

的行业发展情况、未来发展战略、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等因素，秉持激励与约束对

等原则而制定的，与公司发展实际情况相匹配，将为公司长远稳健发展提供坚实

的机制和人才保障。

当前，公司所处的通信和能源领域迅速发展且竞争逐步加大，其中技术竞争

是核心。在通信领域，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5G产业链加速成熟，光通信技术

加快迭代升级；在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海上风电行业快速发展；

国家电网建设稳步发展，特高压输电装备等核心技术的研发不断升级。公司一贯

高度重视技术研发，研发费用近几年保持较快增长。核心技术人才对于公司未来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公司需要加强对于技术研发团队的激励，持续提高研发能力、

向客户提供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公司在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具有约束性的业绩考核目标、

多批次的分期解锁机制，对本次持股计划设定了公司层面和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要

求和长期服务要求。在权益份额分配上，公司亦坚持份额与贡献相对等的原则，

使员工利益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且实现长期深度的绑定，形成利益和事业共同体，

进一步激发核心骨干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潜能，进一步稳定和鞭策核心骨干员工，

进一步彰显激励作用，从而促进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符合公司的经营现状及未来发

展规划，受让价格符合相关规定，具有合理性。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

导意见》中“盈亏自负，风险自担”的基本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

股东利益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按照激励与约束对等的原则实施，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律

法规许可的方式所获标的股票，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名下之日起 60个月后开始分三期解锁，锁定期最长 84个月。本次员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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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计划的考核分为公司业绩考核与个人绩效考核，考核年度为 2023 年至 2025

年三个会计年度。当且仅当员工持股计划项下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达成且持有人

个人绩效考核达标时，持有人才能享有持股计划项下的标的股票权益。

同时，如持有人发生《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持有人

所持份额或权益取消的情形之一的，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的参与资格将被取消。

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相比于静态的现金奖励而言更有利于调动持有人的

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持有人若想获得相应解锁的收益，需要在公司

服务至锁定期限，放弃其他职业发展机会，承担机会成本。如果持有人期待锁定

期限结束后获得回报，则其应当在考核年度内持续奋斗为公司创造更好的业绩并

努力实现个人绩效考核目标，进而促进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落地，由此形成良性

循环。其次，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员工至少需要承担持股计划授予日至解锁

日之间的股价波动风险、外部市场风险、公司经营风险等，且按照公司《2022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持有人参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产生

的税负按有关税务制度规定执行，由持有人承担，且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第

三方为员工参加持股计划提供奖励、补贴、兜底等安排。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总人数 246人，其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2人。董事兼总经理张建峰先生、副总经理轩传吴先生为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的参与对象，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张建峰先生在公司董事会两次

审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提案时已回避表决。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其他持有人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均未签署一致

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排。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严格按照激励与约束对等的原

则，建立了严密的考核机制和持有人权益的处置机制，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中“盈亏自负，风险自担”的基本原则，有利于

激发员工积极性与创造性，实现公司、员工与股东的利益一致性，促进各方共同

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从而为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久

的回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




